
第 27 卷第 2 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27 No.2 
2021 年 3 月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S)                         Mar. 2021 

 

DOI: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21. 02. 011 

 

双重环境规制、能源贫困与包容性绿色发展 
 

徐盈之，魏瑞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1189) 
 

摘要：在深入探讨双重环境规制与能源贫困影响包容性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基础上，以 2004—2017

年间中国 30 个省市为研究对象，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双重环境规制、能源贫困和包容性绿色发展

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表明：能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正式环境规制

与包容性绿色发展之间存在“U 型”关系，现阶段其未能促进包容性绿色发展；非正式环境规制与包

容性绿色发展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现阶段其能够促进包容性绿色发展；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能

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正

式环境规制政策以及维持适度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对打赢能源减贫攻坚战，促进我国包容性绿色发

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双重环境规制；能源贫困；包容性绿色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文章编号：1672-3104(2021)02−0109−17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已进入到一个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

变化，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然而，我国仍然面临着发展不充分不平

衡、民生福利缺失、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经济、

社会和生态问题。经济快速增长对满足我国人民

的迫切发展需求是必要的，但如果增长方式不具

备包容性，不是绿色的，长期而言也将失去可持

续性。过去的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

方式是以牺牲资源环境与民生福祉为代价的，因

此，亟需转变发展理念，在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

同时，兼顾社会民生与环境质量，强调经济发展 

的“绿色化”和“包容性”。在此背景下，中央

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走“包容性绿色增

长”之路的愿景，“十三五”规划又进一步提出

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

理念”。包容性绿色发展是将绿色增长与包容性

增长相结合，协调经济、社会和自然三大系统的

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为

中国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方向。因此，包容

性绿色发展是推动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福利水

平、降低生态环境风险，实现经济、社会、环境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能源不仅是社会经

济发展的重要物质保证和强大推动力量，也是居

民生活中的基本与核心需求。然而，我国能源发

展正面临着用能结构单一、用能结构水平低、用

能能力差的基本现状，并且能源供给在城乡之

间、区域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能源贫困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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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资源环境与民生福利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

响，日益成为推进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绊脚石。另

外，一方面，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为目的，政

府运用如行政法规、经济手段等正式环境规制，

对企业的资源利用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控制和

干预，以此推动企业绿色转型，改善能源结构；

另一方面，全民参与的非正式环境规制是政府外

的重要监督力量，是正式环境规制的有效补充，

也是实现节能减排、打破能源困局、推动包容性

绿色发展的关键力量。因此，政府层面统筹规划

与社会层面全民参与的双重环境规制是实现能

源减贫、促进包容性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

拟在一个研究框架内探讨双重环境规制、能源贫

困与包容性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为我国改善能

源贫困，推动包容性绿色发展明确工作重点和 

方向。 

(一) 关于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相关研究 

包容性绿色发展的概念在 2012 年“里约+20”

峰会上首次被提出后，不同的学者和国际研究机

构对其主要进行了以下方面的研究。一是关于包

容性绿色发展内涵的研究。如 Bouma 等[1]指出，

包容性绿色增长强调绿色、包容性与经济增长之

间的权衡。吴武林等[2]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是

一种可持续发展方式，对经济、自然和社会有着

正向作用。二是关于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测度的

研究。如 Ali 等[3]尝试利用社会机会函数作为工

具来测度包容性发展水平。周小亮等[4]和吴武林

等[2]从经济增长、民生福利、社会公平、绿色生

产消费和生态环境保护五个维度构建了包容性

绿色发展指标。马强文等[5]选取 R&D 占 GDP 的

比重、万元 GDP 能耗作为核心变量，估计包容

性绿色发展强度。还有学者从反贫困和消除不平

等的视角研究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了信贷比、失业率、贸易开放度、通货膨胀等因

素[6−7]。上述文献丰富与拓展了包容性绿色发展的

内涵，但大多局限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缺乏

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实证研究。 

(二) 关于能源贫困的相关研究 

能源贫困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在早期其

主要是指居民无法得到能源服务。随着经济的发

展与新问题的出现，许多学者对能源贫困这一概

念进行了不断的拓展与丰富。如 Hills[8]认为能源

贫困存在相对性，并称其为“低收入高成本”。

Boardman[9]认为能源贫困是指无法支付得起足够

现代化的能源服务。Bouzarovski 等[10]提出能源贫

困的含义是指无法获得进行社会活动或物质上

必须的能源服务的境况。关于能源贫困的界定也

存在差异，如 Miraza 等[11]从能源获得缺口与获得

能源不便程度两个角度出发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Nussbaumer 等[12]使用了覆盖居民一般生活能源

使用的烹饪、照明、家用电器、教育与交流使用

能源五个方面的评价指标体系。近年来，国内学

者也开始关注能源贫困问题，Wang 等[13]构建了

从能源服务可获得性、能源消费清洁性、能源管

理完备性以及生活用能可支付性和高效性四个

维度出发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李慷等[14]构建了

四维度中国区域能源贫困评估指标体系，用以评

估中国区域能源贫困现状及变化趋势。赵雪雁 

等[15]则聚焦中国农村地区，分析了中国农村能源

贫困的时空格局变化及影响因素。李世祥等[16]

从经济发展、区域环境、农户自身三个维度选取

指标，对中国农村地区的能源贫困水平进行了考

察。上述文献在能源贫困本土化研究上进行了很

大的拓展，但鲜有学者对能源贫困与包容性绿色

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 

(三) 关于环境规制的相关研究 

迄今为止，环境规制对碳减排、生产效率、

环境生态效率等的作用尚存在争议，主要包括三

种观点：一是“倒退效应说”，认为环境规制会

增加企业额外的减排和治污成本，从而降低企业

竞争力[17−18]；二是“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

能刺激企业绿色创新，提高企业产出水平，抵消

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19]；三是“关系不确定说”，

认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是非线性

的，可能存在“U 型”关系[20−21]。研究结果不一

致的原因可能是环境规制指标选择的差异性，环

境规制不仅包括以政府为主导的正式环境规制，

还涵盖公众、媒体、环保组织为主要力量的非正

式环境规制，即双重环境规制，两者在作用对象、

作用路径和作用效果上均有一定的差异。多数研

究只关注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而很少考虑非正

式环境规制的作用。近年来，已有研究者将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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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相结合，从单一视角

拓展到双重视角，研究双重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

创新的影响。如陶长琪等[22]对双重环境规制下技

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与技能溢价的关系进行了分

析。余东华等[23]分析了双重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

及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机制。刘明广[24]分析了双重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苏昕等[25]研究

了双重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以及政

府补助的调节效应，并对该效应的传导机制做了

进一步探讨。以上文献拓展了双重环境规制的概

念，但大多着眼于微观层面的企业研究，鲜有学

者对双重环境规制与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关系进

行探究。 

本文将包容性绿色发展、双重环境规制和能

源贫困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全面探讨双重环境规

制和能源贫困对我国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影响。因

此本文将是对现有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第一，

明晰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内涵，合理测度包容性绿

色发展水平；第二，在能源贫困本土化研究的基

础上，进一步完善能源贫困的概念，探究能源贫

困与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关系；第三，分析双重环

境规制和能源贫困对我国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影

响，厘清其相互作用机制。 

 

二、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 能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影响  

分析 

本文在国际能源机构对能源贫困所作定义

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将能源贫困定义为在

高效和安全的前提下，支付和使用清洁化、高级

化能源方面存在困难的境况，对应我国目前人均

能源消费量少、用能结构低级、用能能力较弱的

现状。考虑到：首先，能源贫困不利于经济的发

展[26]，收集传统固体燃料耗费的时间与精力，挤

压了居民通过其他工作获得报酬的劳动时间，降

低了经济收入，进而影响了经济发展速度。积极

的能源减贫政策将推动清洁化能源的应用，带动

当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其次，能源贫困不利于社会民生福利的改善[27]。

居民的用能能力较弱，家庭维持燃料自给需要全

部家庭成员包括孩童的参与，挤占了孩童的受教

育时间，降低了地区整体的教育水平。最后，能

源贫困势必导致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28]。居民

用能结构单一，通常使用生物质能来获取能源，

传统固体燃料的收集势必是以破坏当地植被、破

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同时，因固体燃料的过度

使用而产生的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也会

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增加了资源环境风

险。因此，能源贫困不利于经济、民生和环境的

发展，是包容性绿色发展的重大阻碍。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设 1。 

假设 1：能源贫困不利于包容性绿色发展。 

(二) 双重环境规制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影

响分析 

双重环境规制包括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

环境规制。正式环境规制是指政府部门制定有关

法律或规范，通过强制公权力保障征收污染税，

进行环保稽查，对企业污染物排放制定标准，以

此达到保护和改善环境、降低资源环境风险的目

的。正式环境规制对包容性绿色发展具有积极的

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基于“波特假说”理论，政

府对企业的环境规制会促使企业优化资源配置，

推动企业绿色化转型，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即

形成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补偿”效应。企

业生产力的提升推动了经济层面的发展，而企业

生产结构的优化减少了能耗与排放，改善了生态

环境，推动了包容性绿色发展。非正式环境规制

是指出于保障居住环境质量的诉求，公众、媒体

以及社会团体采取媒体曝光、舆论施压、联合抵

制等手段促使污染企业节能减排，是正式环境规

制的重要补充。公众对企业污染的容忍度更低，

不仅要求企业的排污治理立竿见影，更要求企业

自身推进绿色转型发展，最大限度降低对生态环

境的破坏，因此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包容性绿色发

展具有显著的助推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  

设 2。 

假设 2：正式环境规制有利于包容性绿色发

展，非正式环境规制也有利于包容性绿色发展。 

(三) 双重环境规制、能源贫困与包容性绿色

发展的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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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分析，正式环境规制对降低能源贫

困水平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政府通过强制公权

力推进能源扶贫政策的实施，主导建设新能源基

础设施，推广清洁能源，提高能源供能能力；能

源消费限令促使改善居民用能结构，也促使企业

增强能源的管理、消费与使用能力；对新能源产

业的扶持与鼓励将推动传统能源厂商的自我变

革以及新能源技术企业的蓬勃发展。随着能源贫

困的改善，自然带来了更高的经济收益、更好的

民生福利、更好的生态环境，从而推动我国包容

性绿色发展。然而，有学者提出正式环境规制会

带来“遵循成本”[29]，政府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

的治污成本，当企业将精力放在如何规避政府处

罚时会对企业的创新投入产生挤出效应，挤占企

业创新资金，限制企业生产规模，从而降低企业

的经济收益，形成正式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

效应。因此，正式环境规制下，能源贫困与我国

包容性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可能发生变化。 

非正式环境规制是公众环保意识的集中体

现，其强度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教育水平的提高

而增大。其强度越强，公众在保护环境、节约资

源上就表现得更优秀，对政府能源政策的响应就

更积极，对能源减贫以及包容性绿色发展都有更

大的促进作用。合理的公众监督能促进企业节能

减排，绿色转型；而公众层面的舆论压力过大时，

企业会将精力放在舆论公关上，这对企业的能源

变革投入产生挤出效应，反而降低了企业自身的

核心竞争力，这将减弱能源减贫对包容性绿色发

展的推动作用。因此，随着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

增大，能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关系也会发

生变化。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3。 

假设 3：不同的环境规制下，能源贫困对包

容性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也会不同。 

本文的机理分析路径如图 1 所示。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一) 模型构建 

为检验双重环境规制、能源贫困与包容性绿

色发展的影响效应，本文参照温忠麟等[30]的研究

方法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计量模型如下： 
 
GIGit=β0+β1EPit+β2ERit+β3ER2

it+αCtrlsit+εit   (1) 
 

GIGit=β0+β1EPit+β2ERit+β3ER2
it+β4EPit×ERit+ 

β5EPit×ER2
it+αCtrlsit+εit         (2) 

 

 

图 1  双重环境规制、能源贫困与包容性绿色发展的机理分析的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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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trlsit 为控制变量集合，i 代表地区，t 代

表年份；GIGit为被解释变量，代表包容性绿色发

展；EPit 为核心解释变量，代表能源贫困水平；

ERit 为解释变量，代表正式环境规制强度；控制

变量包括民营化水平(Priv)、外贸依存度(Fid)  

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水平(Infra)；εit 为残差项。非

正式环境规制(IERit)、能源贫困与包容性绿色发

展间也是类似的检验模型，在此不再重复列举。 

(二)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 2004—2017 年中国 30 个省市自

治区(没有选取西藏、港澳台地区)为研究样本。

包容性绿色发展指标体系、能源贫困指标体系和

双重环境规制以及控制变量所涉及的相关数据

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中国

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资料》《中国农村

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三) 变量说明 

1. 包容性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党的十九大已经明确指出，经济发展已由高

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经济发

展方式的快速转变，就必须将发展中的“绿色”

与“包容性”相结合。包容性绿色发展是实现可

持续绿色发展，协调经济、社会和自然三大系统

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在徐盈之等[31]提出的包容

性增长水平指标体系基础上加入“绿色化”特质，

同时借鉴周小亮等[4]、吴武林等(2019)[2]的分析思

路，尝试构建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中国包容性绿

色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基于包容性绿色发展的概念、内涵与特征，

本文从经济增长、民生福利和生态环境三个维度

构建了包容性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本文尝试使用

因子分析法对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分

析，此方法消除了多重共线性，具有更高的可解

释性与清晰度。因子分析综合得分是标准化后的

得分，因此各省包容性绿色发展测算值的标准差

为 1，均值是 0，若各省的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

测度值为正值，则表明该年该省的包容性绿色发

展水平高于平均值，反之，若为负值，则表明该

年该省的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低于平均值。 

表 2 报告了中国 2004—2017 年 30 个省市自 

表 1  包容性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准则层 要素层 指标层 属性 

经 
济 
增 
长 

经济增 
长速度 

人均 GDP 增长率 正向 

GDP 增长率 正向 

经济增 
长质量 

第三产业增加 
值占 GDP 比重 

正向 

地方财政收入 正向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负向 

进出口总值占 GDP 比重 正向 

民 
生 
福 
利 

就业 
从业人员平均工资 正向 

城镇登记失业率 负向 

教育 
教育经费投入强度 正向 

每万人拥有的教育资源 正向 

医疗 
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 正向 

每千人口医疗 
卫生机构床位数 

正向 

社会保障 

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正向 

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正向 

基础设施 
城市燃气普及率 正向 

公路与铁路交通资源 正向 

资 
源 
环 
境 

生态资 
源禀赋 

人均水资源量 正向 

自然保护区面积比重 正向 

森林覆盖率 正向 

耕地保有量 正向 

生态环 
境质量 

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正向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正向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正向 

废水排放量 负向 

二氧化硫排放量 负向 

 

治区平均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及其排名。可以看

出，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最高的是广东，说明广

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最具包容

性与绿色性。从经济区划来看，三大地区的包容

性绿色发展水平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分

布形态。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前十位中有八个是

东部省份，后十位除山西和黑龙江外均属西部省

份。显然，经济水平是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前提与

保障，东部地区一直是经济发达地区，有着高水

平的交通、教育、医疗等社会基础设施，在民生

福利的保障与资源环境的改善上有更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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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4—2017 年 30 个省市自治区平均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 

地区 
平均包容性绿 

色发展水平 

平均包容性绿 

色发展水平排名 
地区 

平均包容性绿 

色发展水平 

平均包容性绿 

色发展水平排名 

广东 2.167 1 辽宁 −0.079 16 

北京 2.102 2 吉林 −0.284 17 

海南 2.080 3 河南 −0.296 18 

浙江 1.995 4 河北 −0.547 19 

上海 1.623 5 陕西 −0.660 20 

福建 1.528 6 云南 −0.681 21 

江苏 1.179 7 黑龙江 −0.688 22 

天津 0.927 8 四川 −0.846 23 

江西 0.623 9 宁夏 −0.977 24 

重庆 0.502 10 山西 −1.043 25 

山东 0.264 11 贵州 −1.113 26 

安徽 0.237 12 青海 −1.547 27 

湖北 0.216 13 甘肃 −1.672 28 

湖南 0.213 14 新疆 −2.360 29 

广西 0.211 15 内蒙古 −3.072 30 

注：表中平均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排序为正序，排名为 1 表示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最高 

 

保障与经济实力支撑，自然在推动包容性绿色发

展上更具有优势。而西部地区不仅经济发展水平

相对落后，而且民生环境与资源环境也相对较

差，实现包容性绿色发展任重而道远。 

2. 能源贫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能源贫困最初指“无力购买能源服务”，然

而近年来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中国居民对能源的

消费能力已有了长足的进步，现阶段合理评估我

国能源贫困水平是推动能源减贫重大工程的前

提与关键。因此，本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必须

与时俱进，基于前文对能源贫困的定义，借鉴国

际能源机构(IEA)[32]和 Wang 等(2015)[13]的研究，

结合现阶段我国能源发展过程中暴露的用能水

平低、用能结构差与用能能力弱的问题，将能源

贫困从对能源服务获取的原内涵扩展到居民用

何种能源和如何高效管理并使用能源等多个角

度，选取用能水平、用能结构和用能能力指标，

构建出包含人均生活用电量、人均生活用天然气

量、人均煤气生产和供应业投资等 27 个具体指

标的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3 所示。 

本文运用熵权法对指标层进行赋权，所有指

标均通过了标准化的无量纲处理，结果为[0,100]

之间的数，数值越大表示该地区能源贫困程度越

高。表 4 报告了中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 2004—2017

年的平均能源贫困水平。可以看出，2004—2017

年间，北京市是中国能源贫困水平最低的地区，

其后是浙江、福建、江苏、上海与广东，说明东

部地区不仅经济发达，在用能能力、用能水平、

用能结构上也有较高的水平。排名后十位的依次

是青海、甘肃、河北、吉林、宁夏、贵州、黑龙

江、新疆、内蒙古和山西，基本上属于西部地区，

这些省份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进度缓慢，仍需长期

推广现代化清洁能源。山西作为煤炭能源大省，

却是能源贫困水平最高的地区。山西用能结构单

一、污染排放度高，丰富的煤炭资源禀赋反而成

为该地区用能结构转型的最大阻力。 

3. 双重环境规制强度 

(1)正式环境规制。本文借鉴沈能等[33]的方法

测算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it
it

it

Investment
Cost

Valu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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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国能源贫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准则层 要素层 指标层 属性 

用 

能 

水 

平 

生活能源 

消费量 

人均生活用电量(千瓦时/人) 负向 

人均生活用天然气量(立方米/人) 负向 

能源供 

应能力 

人均煤气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元/人) 负向 

城市每百万人采暖度日集中供热(蒸汽)量(吨/小时×万人) 负向 

城市燃气普及率(%) 负向 

城市天然气人均供气量(立方米/人) 负向 

每百万人农村秸秆优质化供气处数量(处/百万人) 负向 

农村发电设备容量(万千瓦) 负向 

用 

能 

结 

构 

用能结构 

低碳化 

非固体商品能占商品能比重(%) 负向 

非火力发电占发电量比重(%) 负向 

农村农用柴油人均使用量(吨/人) 正向 

用能结构 

现代化 

农村生物质能占总能源消费比重(%) 负向 

农村户均沼气产气量(立方米/户) 负向 

用能结构 

清洁化 

生活二氧化硫人均排放量(吨/万人) 正向 

生活烟尘人均排放量(吨/万人) 正向 

用 

能 

能 

力 

能源管 

理能力 

每百万人农村能源管理推广机构个数(个/百万人) 负向 

农村能源管理推广机构平均工作人员数(人/处) 负向 

能源投 

资能力 

人均农村能源投入经费(元/人) 负向 

国有经济电力、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业固定资产人均投资额(万元/人) 负向 

能源消 

费能力 

城镇居民燃料支出占总消费比重(%) 正向 

农村居民燃料支出占总消费比重(%) 正向 

能源使 

用能力 

城镇每百户家庭空调拥有量(台/百户) 负向 

城镇每百户家庭电冰箱拥有量(台/百户) 负向 

农村每百户家庭抽油烟机拥有量(台/百户) 负向 

农村每百人省柴节煤灶拥有量(台/百人) 负向 

农村户用沼气池使用比例(%) 负向 

农村太阳能热水器人均覆盖面积(平方米/人) 负向 

 

其中，i 代表地区，t 代表年份。Costit表示单位工

业产值污染治理成本；Investmentit 表示工业污染

治理投资完成额；Valueit表示工业增加值。 

it
it

it

Cost
ER

Industrial
           (4) 

其中，ERit、Industrialit 分别表示 i 省市自治区 t

时期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工业行业增加值占 GDP

中的比重。 

(2)非正式环境规制。参照 Pargal 等[34]的测量

方法，运用因子分析法，将人均收入、人口密度、

受教育程度和年龄结构四项指标合并成一个指

标，以此来反映各地区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强度。 

(四) 控制变量 

(1) 民营化水平(Priv)，采用私营和个体从业

人员占全部产业从业人员比例表征民营化水平。

民营企业作为我国混合制经济体系中最具有活

力的因子之一，是节能减排与绿色技术创新的探

路者，对环境友好型产业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有

助于完善国民经济结构，解决就业问题，激发市

场活力和维护社会稳定，其蓬勃发展必将推动经

济增长、提高民生福利与改善资源环境。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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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4—2017 年 30 个省市自治区平均能源贫困水平 

地区 平均能源贫困水平 平均能源贫困水平排名 地区 平均能源贫困水平 平均能源贫困水平排名

北京 38.184 1 云南 49.738 16 

浙江 38.665 2 安徽 49.740 17 

福建 40.134 3 辽宁 51.165 18 

江苏 40.856 4 河南 52.184 19 

上海 40.899 5 陕西 52.234 20 

广东 41.288 6 青海 56.106 21 

天津 44.310 7 甘肃 56.252 22 

重庆 45.503 8 河北 56.679 23 

四川 46.121 9 吉林 56.978 24 

海南 47.006 10 宁夏 58.939 25 

广西 47.237 11 贵州 59.055 26 

湖北 47.925 12 黑龙江 59.560 27 

山东 48.867 13 新疆 60.388 28 

江西 48.933 14 内蒙古 60.450 29 

湖南 49.107 15 山西 64.463 30 

注：表中平均能源贫困水平排序为倒序，排名为 1 表示能源贫困水平最低 

 

民营化水平越高，我国包容性绿色发展越好。 

(2) 外贸依存度(Fid)。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占

全省 GDP 比重来表示外贸依存度。外贸依存度

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外商

投资带来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推动经济绿色

发展；二是根据的“污染避难所”假设，发达国

家将污染大的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与地区，外

资的引进可能伴随着污染的引进。同时，随着改

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外商引进，外商投资的边际回

报率降低，更有可能进一步挤压本土企业的投资

空间，因而外贸依存度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影响

效应还有待检验。 

(3) 基础设施建设(Infra)，用人均长途光缆线

路长度来表示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助于

改善地区的交通状况，增加就业机会，改善民生

福利，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公共交通基础设施

的改善，在保证居民出行的同时大幅地实现节能

减排，有利于包容性绿色发展。 

(五) 描述性统计 

表 5 是对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包容性绿色发展变化范

围从−4.237 到 3.635，均值 0，标准差 1.461，说

明不同省市自治区的包容性绿色发展存在一定

差异。能源贫困的最大值为 28.642，最小值为

74.468，均值为 50.301，标准差为 8.788，表明能

源贫困水平也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正式环境规

制强度标准差为 0.627，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标

准差为 0.688，表明二者指标数据具有类似波动

状况。 

 

表 5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IG 420 0 1.461 −4.237 3.635 

EP 420 50.301 8.788 28.642 74.469 

ER 420 0.779 0.627 0.104 4.795 

IER 420 0 0.688 −1.392 2.798 

Priv 420 0.257 0.157 0.045 0.979 

Fid 420 2.429 1.882 0.041 9.142 

Infra 420 0.083 0.085 0.0004 0.466 

 

四、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考虑到不同估计方法的效率差异与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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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个体效应的存在，本文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

和随机效应面板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根据

Hausman 检验结果，最终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的参

数估计结果。 

(一 ) 能源贫困与包容性绿色发展作用的  

检验 

表 6 中模型 1 是不考虑双重环境规制，仅考

虑能源贫困与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关系。结果显

示，能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回归系数

β1=−0.054(p<0.01)，显著为负。表 6 的模型 5 和

表 7 的模型 5 分别考虑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

环境规制的作用，回归系数分别为−0.059 和

−0.021(p<0.01)，也显著为负，表明能源贫困抑制

了包容性绿色发展。因此，假设 1 得到验证。这

也表明降低能源贫困水平对包容性绿色发展有

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能源减贫有助于促进经

济发展、改善民生福利、降低生态环境风险，进

而推动我国包容性绿色发展。 

另外在控制变量中，①民营化水平(Priv)的回

归系数为 2.215(p<0.01)，显著为正。这表明现阶

段民营化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推动包容性绿色发

展，我国积极推动市场化改革已显示一定的成

效，民营企业在节能减排、能源优化、绿色技术

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稳定发展有利于经

济、民生和环境的改善，推动我国经济包容性绿

色发展；②外贸依存度 (Fid)的回归系数为

0.0217(p>0.1)，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但不显著，良

好的外贸环境能够吸引外商投资，并且带来先进

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引进的外资

通常流向了污染较大的传统制造业，对包容性绿

色发展促进作用有限；③基础设施建设(Infra)的

回归系数为−1.752(p<0.01)，显著为负，这表明基

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反而会抑制包容性绿色

发展，可能的原因是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往往伴

随着空气污染与噪音污染，会对周围的生态环境

造成影响，这些都会对包容性绿色发展带来负面

影响。 

(二) 双重环境规制对包容性绿色发展作用

的检验 

表 6 中模型 2 的结果显示，正式环境规制对

包 容 性 绿 色 发 展 的 回 归 系 数 为 β2=−0.391 

(p<0.01)，显著为负，而正式环境规制平方项对

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回归系数为 β3=0.073(p<0.01)，

显著为正，表明正式环境规制与包容性绿色发展 

 

表 6  基准回归结果：正式环境规制、能源贫困与包容性绿色发展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EP 
−0.054*** 

(−10.69) 
 

−0.049*** 

(−9.39) 

−0.0534*** 

(−8.02) 

−0.0594*** 

(−8.25) 

ER  
−0.391*** 

(−4.68) 

−0.171** 

(−2.17) 

−0.344* 

(−1.75) 

−1.277*** 

(−2.66) 

ER2  
0.073*** 

(2.92) 

0.027 

(1.19) 

0.0158 

(0.60) 

0.415** 

(2.19) 

ER×EP    
0.0039 

(0.96) 

0.020** 

(2.33) 

ER2×EP     
−0.007** 

(−2.13) 

Priv 
2.215*** 

(8.98) 

3.378*** 

(13.94) 

2.299*** 

(9.30) 

2.312*** 

(9.34) 

2.295*** 

(9.31) 

Fid 
0.0217 

(1.15) 

0.0350* 

(1.68) 

0.019 

(1.02) 

0.021 

(1.12) 

0.0247 

(1.31) 

Infra 
−1.752*** 

(−5.48) 

−2.939*** 

(−9.12) 

−1.732*** 

(−5.45) 

−1.679*** 

(−5.20) 

−1.677*** 

(−5.22) 

_cons 
2.235*** 

(7.67) 

−0.477*** 

(−4.22) 

2.106*** 

(7.17) 

2.274*** 

(6.65) 

2.594*** 

(6.97) 

N 420 420 420 420 420 

注：***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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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具有“U 型”关系。这是因为环境规制对企

业绿色创新始终有正向的“绿色创新补偿”效应

和负向的“遵循成本”效应。在正式环境规制较

弱的初期，企业通常会选择缴纳排污费，增加企

业非生产的费用支出，并不会考虑绿色化转型，

此时企业的“遵循成本”效应大于“绿色创新补

偿”效应。然而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

企业开始选择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绿色化转型，

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绿色创新补偿”效应逐

渐超过“遵循成本”效应，从而体现出对包容性

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对模型 2 进一步分析可得，

“U 型”曲线的拐点为 ER=2.678，而样本面临的

环境规制的均值为 0.779，小于“U 型”曲线的

拐点，说明现阶段正式环境规制对包容性绿色发

展的影响还位于“U 型”曲线的左侧下降阶段，

即对包容性绿色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这可能是现阶段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

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阵痛期，在正式环境管制下，

企业“遵循成本”效应大于“绿色创新补偿”效

应，企业前期的绿色创新还处于起步积累阶段，

绿色转型带来的收益并不能补偿企业的研发  

投入。 

表 7 中模型 2 的结果显示，非正式环境规制

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回归系数为 β2=1.503 

(p<0.01)，而非正式环境规制平方项对包容性绿

色发展的回归系数为 β3=−0.148(p<0.01)，二次项

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非正式环境规制与包容性

绿色发展之间具有“倒 U 型”关系。这是因为在

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初期，规制强度较弱，公众环

保意识的逐步觉醒对环境治理具有积极的贡献。

向政府投诉、媒体曝光等对企业有着一定的舆论

压力，推动了企业的节能减排与绿色转型。然而，

公众往往仅局限于自身某个具体方面的诉求，缺

乏全局性的利益考虑。当非正式环境规制进一步

加大时，会对企业造成极大的舆论压力，损害污

染企业的社会信誉与形象，这将不利于企业绿色

转型发展，也制约了包容性绿色发展。因此，随

着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增大，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

影响表现为低规制强度的促进作用与高规制强

度下的抑制作用，导致包容性绿色发展先上升后

下降，呈现“倒 U 型”关系。对模型 2 进一步分

析可得，“倒 U 型”曲线的拐点为 IER=5.077，而 

 

表 7  基准回归结果：非正式环境规制、能源贫困与包容性绿色发展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EP 
−0.054*** 

(−10.69) 
 

−0.016*** 

(−3.77) 

−0.016*** 

(−3.79) 

−0.021*** 

(−4.69) 

IER  
1.503*** 

(20.37) 

1.343*** 

(16.00) 

0.586** 

(2.35) 

0.700*** 

(2.79) 

IER2  
−0.148*** 

(−5.54) 

−0.143*** 

(−5.47) 

−0.008 

(−0.17) 

−0.212** 

(−2.36) 

IER×EP    
0.014*** 

(3.22) 

0.013*** 

(2.94) 

IER2×EP     
0.005*** 

(2.70) 

Priv 
2.215*** 

(8.98) 

0.694*** 

(3.06) 

0.631*** 

(2.82) 

0.658*** 

(2.98) 

0.651*** 

(2.97) 

Fid 
0.0217 

(1.15) 

0.0247* 

(1.71) 

0.019 

(1.38) 

0.011 

(0.78) 

0.014 

(1.03) 

Infra 
−1.752*** 

(−5.48) 

−0.700*** 

(−2.79) 

−0.503** 

(−1.99) 

−0.660** 

(−2.60) 

−0.499* 

(−1.93) 

_cons 
2.235*** 

(7.67) 

−0.110 

(−1.42) 

0.737*** 

(3.1) 

0.746*** 

(3.18) 

0.904*** 

(3.77) 

N 420 420 420 420 420 

注：***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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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面临的环境规制的平均水平小于曲线的拐

点，说明现阶段中国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对包容

性绿色发展的影响位于“倒 U 型”曲线的上升阶

段。显然，现阶段公众的环保意识与环境监督作

用尚处于萌芽阶段，适度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将推

进我国包容性绿色发展。 

(三) 双重环境规制和能源贫困对包容性绿

色发展作用的检验 

表 6 中模型 5 的结果显示，正式环境规制与

能源贫困交互项的回归系数 β4=0.020(p<0.1)，而

正式环境规制平方项与能源贫困交互项的回归

系数 β5=−0.007(p<0.1)，这表明正式环境规制存在

非线性关系的调节作用，拐点前呈现正向调节作

用，拐点后呈现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

交互项样本均值落在拐点左侧，表明现阶段正式

环境规制在能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影响中

的调节作用是正向的，正向调节主效应的负向关

系，即减弱了能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抑制

作用。换言之，加大正式环境规制强度有助于降

低能源贫困水平，从而促进包容性绿色发展。 

表 7 中模型 5 的结果显示，非正式环境规制

与能源贫困交互项的系数 β4=0.013(p<0.1)，而非

正式环境规制平方项与能源贫困交互项的系数

β5=0.005(p<0.05)，这表明非正式环境规制在能源

贫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影响中同样也起到了

正向的调节作用，减弱了能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

发展的抑制作用，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作用是积

极的。 

(四) 稳健性检验 

将核心解释变量能源贫困(EP)分解成用能水

平(EL)、用能结构(ES)与用能能力(EC)，在个体

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时间固定效应，并

以用能水平(EL)、用能结构(ES)与用能能力(EC)

三者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

与能源贫困指标相同，用能水平、用能能力和用

能结构也为负向指标，分值越高表明其贫困水平

越高。 

检验结果如表 8 所示，用能水平和用能结构

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二者对

包容性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与上文

结论保持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用能能力回归系数

为正，可能是使用现代清洁能源的成本高于传统

煤炭的成本，会增大居民燃料支出在可支配收入

的比例，对包容性绿色发展存在抑制作用。从正

式环境规制角度来看，模型 1、模型 2 和模型 3

的正式环境规制系数都为负，而平方项系数为

正，证实了正式环境规制与包容性绿色发展之间

存在“U 型”关系；从非正式环境规制角度来看，

模型 4、模型 5 和模型 6 的非正式环境规制系数

都为正，而平方项系数为负，也进一步验证了非

正式环境规制与包容性绿色发展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 

 

五、进一步分析：双重环境规制调 
    节下能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发 

展的非线性影响分析 
 

从本文的第四部分来看，能源贫困对包容性

绿色发展的回归系数为负，即能源减贫有助于推

动包容性绿色发展。而正式环境规制与包容性绿

色发展存在“U 型”关系，非正式环境管制与包

容性绿色发展存在“倒 U 型”关系。正式环境规

制与非正式环境管制对能源贫困与包容性绿色

发展的调节作用也存在非线性影响。那么，在不

同的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作用

下，能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影响是如何变

化的呢？ 

为此，本文采用 Hansen 提出的面板门槛回

归模型，以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作为

门槛变量，分别检验环境规制调节下能源贫困对

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同时参考江心英 

等[33]的做法，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

的交叉项作为门槛变量，建立以下三个模型，进

一步分析在双重环境规制作用下的能源贫困与

包容性绿色发展的非线性关系。 
 

GIGit=α0+α1EPit×I(ERit≤γ1)+α2EPit×I(γ1<ERit≤γ2)+ 

α3EPit×I(ERit>γ2)+ m itCtrls  ηi+μt+εit    (5) 
 

GIGit=β0+β1EPit×I(IERit≤γ1)+β2EPit×I(γ1<IERit≤γ2)+ 

β3EPit×I(IERit>γ2)+ m itCtrls  ηi+μt+εit   (6)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27 卷第 2 期 

 

120

 

 
表 8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正式环境规制  非正式环境规制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EL 
−0.011*** 

(−3.37) 
   

−0.009*** 
(−3.00) 

  

ES  
−0.004** 
(−2.49) 

   
−0.006*** 

(−3.47) 
 

EC   
0.011*** 

(3.16) 
   

0.015*** 
(3.93) 

ER 
−0.110* 
(−1.96) 

−0.917* 
(−1.64) 

−0.110* 
(−1.95) 

    

ER2 
0.026* 
(1.64) 

0.024 
(1.5) 

0.028* 
(1.78) 

    

IER     
0.179 
(1.16) 

0.206 
(1.35) 

0.263* 
(1.73) 

IER2     
−0.067*** 

(−2.69) 
−0.094*** 

(−3.76) 
−0.100*** 

(−4.00) 

Priv 
0.599*** 

(3.00) 
0.524** 
(2.52) 

0.53*** 
(2.62) 

 
0.624*** 

(2.92) 
0.552** 
(2.57) 

0.546** 
(2.56) 

Fid 
0.022* 
(1.99) 

0.018 
(1.42) 

0.022* 
(1.68) 

 
0.023** 
(1.82) 

0.019 
(1.48) 

0.024* 
(1.87) 

Infra 
−0.254 
(−0.96) 

−0.486* 
(−1.86) 

−0.419 
(−1.61) 

 
−0.321 
(−1.70) 

−0.552** 
(−2.14) 

−0.472* 
(−1.84) 

_cons 
−0.022 
(−0.08) 

−0.095* 
(−8.56) 

−1.643 
(−6.44) 

 
−0.062 
(−0.22) 

−0.680*** 
(−5.43) 

−1.769*** 
(−6.80) 

N 420 420 420  420 420 420 

固定个体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 

 
GIGit=ð0+ð1EPit×I(CossERit≤γ1)+  

ð2EPit×I(γ1<CossERit≤γ2)+ 

ð3EPit×I(CossERit>γ2)+ m itCtrls  ηi+μt+εit  (7) 

其中，i 代表地区，t 代表年份；GIGit表示包容性

绿色发展，EPit 表示能源贫困，ERit、IERit、

CossERit，分别表示正式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

规制与双重环境规制；Ctrlsit代表控制变量，ηi、

μt 分别反映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 为

随机扰动项。 

表 9 为双重环境规制的门槛检验结果。可以

看出，正式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规制和双重环

境规制都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其中，以正式环

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单一门槛的 F 值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双重门槛的 F 值通过了 10%

的显著性检验，即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变

化，能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具有双重门槛效

应。以非正式环境作为门槛变量时，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的 F 值均通过了 1%的显著

性检验，表明随着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化，

能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具有三重门槛效应；

最后以双重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单一门

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的 F 值均通过了 1%的

显著性检验，说明随着双重环境规制强度的变

化，能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具有三重门槛 

效应。 

表 10 为环境规制下能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

发展的门槛回归结果。在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

能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增长存在显著的差异。 

当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低于 0.446 时，能源贫

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回归系数为−0.047；当正

式环境规制强度介于 0.446 与 1.686 之间时，能

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回归系数为−0.049；

当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大于 1.686 时，能源贫困对

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回归系数为−0.052。表明在不

同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下，能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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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双重环境规制门槛检验结果 

门槛变量 门槛顺序 门槛值 F 值 P 值 95%置信区间 BS 次数 

正式环境规制 
单一门槛 0.446 10.171** 0.050 [0.300,1.764] 300 

双重门槛 1.686 5.153* 0.083 [0.202,1.764] 300 

非正式环境规制 

单一门槛 −0.567 127.883*** 0.000 [−0.573,−0.471] 300 

双重门槛 −0.174 53.605*** 0.000 [−0.199,−0.171] 300 

三重门槛 0.235 46.954*** 0.007 [0.214,0.235] 300 

双重环境规制 

单一门槛 −0.193 129.810*** 0.000 [−0.200,−0.163] 300 

双重门槛 −0.017 52.236*** 0.000 [−0.115,0.378] 300 

三重门槛 0.044 18.125*** 0.000 [−0.017,0.046] 300 

注：***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 

 

表 10  双重环境规制门槛回归结果 

门槛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正式环境规制 
ER 

非正式环境规制 
IER 

双重环境规制 
CossER 

_cons 2.006***(6.83) 1.677***(6.99) −2.707***(−10.58) 

EPꞏI(ER≤0.446) −0.047***(−8.98)   

EPꞏI(0.446<ER≤1.686) −0.049***(−9.78)   

EPꞏI(ER>1.686) −0.052***(−10.36)   

EPꞏI(IER≤−0.567)  −0.049***(−11.97)  

EPꞏI(−0.567<IER≤−0.174)  −0.043***(−10.26)  

EPꞏI(−0.174<IER≤0.235)  −0.035***(−8.01)  

EPꞏI(IER>0.235)  −0.027***(−6.20)  

EPꞏI(CossER≤−0.193)   −0.046***(−10.94) 

EPꞏI(−0.193<CossER≤−0.017)   −0.039***(−8.90) 

EPꞏI(−0.017<CossER≤0.044)   −0.032***(−7.51) 

EPꞏI(CossER>0.044)   −0.031***(−6.97) 

Priv 2.226***(9.16) 1.357***(6.65) 1.67***(8.03) 

Fid 0.016(0.89) −0.004(−0.31) 0.001(−0.10) 

Infra −1.75***(−5.57) −0.953***(−3.65) −1.256***(−4.76) 

N 420 420 420 

F 统计量 58.08*** 94.52*** 86.94*** 

注：***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 

 

发展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

度的上升，能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负向作

用逐渐加强，这说明能源减贫对包容性绿色发展

的促进作用逐渐加强。这可能因为在低强度的环

境规制下，企业和居民因用能习惯的惰性不去优

化用能方式而选择承受规制带来的用能成本。但

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企业和居民会积极改

善能源消费结构，提升用能效率。因此，正式环

境规制强度愈大，能源减贫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

推动作用就愈显著。 

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低于−0.567 时，能源

贫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回归系数为−0.049；当

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介于−0.567 与−0.174 之间

时，能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回归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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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介于−0.174 与

0.235 之间时，能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回

归系数为−0.035；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大于

0.235 时，能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回归系

数为−0.027。说明考虑非正式环境规制，能源贫

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始终有负向的影响效应，但

是随着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大，抑制作用会

减弱，这就表明能源减贫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促

进作用同样会减弱。非正式环境规制是公众环保

意识的集中体现，其强度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教

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大。值得注意的是，非正式环

境规制的增大也侧面体现了公众能源消费水平

的提升与日常能耗的上升，能耗的提升一定程度

上反而不利于用能结构与资源环境的改善。 

当双重环境规制强度低于−0.193 时，能源贫

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回归系数为−0.046；当双

重环境规制强度介于−0.193 与−0.017 之间时，能

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回归系数为−0.039；

当双重环境规制强度介于−0.017 与 0.044 之间

时，能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回归系数为

−0.032；当双重环境规制强度大于 0.044 时，能

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回归系数为−0.031。

以上表明，随着双重环境规制强度的上升，当企

业面临来自政府严格的正式环境规制与公众严

苛的非正式环境规制时，双重环境规制对能源减

贫推动包容性绿色发展的作用是负向的。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双重环境规制、能源贫困与包容性绿

色发展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构建面板数据模型，

对双重环境规制、能源贫困和包容性绿色发展的

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论如下； 

一是能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回归系

数始终为负，表明能源减贫对推动包容性绿色发

展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降低能源贫困水平举措

始终是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福利，降低生态

环境风险，促进我国包容性绿色发展的重要推 

动力。 

二是正式环境规制与包容性绿色发展之间

存在“U 型”关系，现阶段其未能促进包容性绿

色发展。考虑到正式环境规制在减弱了能源贫困

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抑制作用，且随着规制强度

的增大，能源减贫对包容性绿色发展促进作用越

强，因此，政府应继续加大规制强度，完善环境

规制政策，推动包容性绿色发展越过“U 型”曲

线拐点。 

三是非正式环境规制与包容性绿色发展之

间存在“倒 U 型”关系，现阶段其能够促进包容

性绿色发展，且非正式环境规制减弱了能源贫困

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抑制作用。同时，考虑到随

着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增大，会减弱能源减贫对包

容性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政府需合理引导

公众，将非正式规制强度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包

容性绿色发展才会维持在“倒 U 型”曲线左侧的

上升趋势。 

上述分析结果对于制定和优化中国环境规

制政策，实现能源减贫以及促进包容性绿色发展

具有以下启示： 

第一，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降低能源贫困

水平，充分发挥能源减贫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助

推作用。分析表明，能源减贫对包容性绿色发展

具有显著正向效应，为此，一是深化创新驱动，

诱导清洁技术创新。科技的研发与创新将催生新

一代的能源革命，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催生培育

新一代能源企业带动环境质量的提升，推动环

境、能源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二是加快能源

基础设施建设，保障能源供应能力。根据不同地

区能源发展特点，遵循“市场主导，快慢互济”

的导向，合理布局电力、水、天然气等的传输管

道与设施，保障居民日常与企业生产用能需求。

三是优化能源管理流程，提升用能效率。完善能

源信息的收集、整理和管理，建立客观能源消耗

评价体系与能源管理系统，减少能源管理的成

本，提升用能能力。 

第二，调整正式环境规制政策，加大环境规

制强度，使环境规制成为改善能源贫困、推动包

容性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基于本文分析，考虑

到正式环境规制在能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

影响中的正向调节作用，为此，一是要完善环境

保护政策，适度提升规制强度。加大对高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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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耗和高排放企业的处罚力度，推动包容性绿

色发展越过“U 型”曲线拐点，实现正式环境规

制的正向调节作用。二是差异化环境制度，因地

制宜地制定环境政策。根据东、中、西部地区的

实际发展状况与经济水平，差异化环境规制策

略，结合地区能源贫困水平，构建合理有效的环

境政策体系。三是优化环境规制组合，多样化环

境治理手段。命令型环境规制与激励型环境规制

相结合，在高标准征收排污税的同时，通过发放

生态补偿、进行环境补贴等方式激励企业生态技

术创新，改善用能结构，促进绿色转型升级。 

第三，引导公众理性保护环境，完善环境监

督治理体系，使公众监督力量成为环境与经济协

调的保障。分析发现，现阶段非正式环境规制政

策对包容性绿色发展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

非正式环境规制政策对能源减贫推动包容性绿

色发展的作用是负向的。为此，一是构建有效的

信息披露平台，提高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准确

把握我国能源贫困水平与环境治理的现状。二是

政府部门引导公众树立适度的环保意识，疏通群

众监督渠道，健全政府、企业、公众治理环境的

合作机制。三是深入基层社区，普及环保法律知

识，使公众认识到企业治理环境与产业能源变革

的渐进性以及用能结构优化效用回馈的滞后性，

将公众过多的环境诉求转化成政府与企业包容

性绿色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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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e effect mechanism of the du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nergy poverty on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by taking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17 as research objects, builds a panel model and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du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nergy poverty and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first, energy poverty 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 on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second, there is a 

“U”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which fails to 

promote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at the present; third, there is an inverted “U”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which can promote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at the present; and fourth, under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the impact of 

energy poverty on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is changing.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industry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improve 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and maintain appropriate in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in order to win the 

battle against energy poverty and promote China's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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